
　　编者按　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下

简称“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是由市红十字会、市教委和市卫生健

康部门于 1996 年联合成立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医疗保障互助基

金，与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一起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儿童医

疗“双保险”，切实保障了本市少年儿童的合法健康权益。本期重

点关注儿童医疗保障体系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市儿童医疗保

障制度的发展历程，总结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

测算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人群变化历程及未来五学年参保

人数的变化趋势 ；基于多层次保障体系视角分析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运行情况及其与居民医保的关系 ；从新生儿角度系统梳理医疗保障

体系的主要内容并分析新生儿支付政策调整对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

影响 ；探讨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罕见病的补充保障作用，为进一步

优化儿童医疗保障制度提供借鉴。谨供领导和同志们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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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与展望

王力男1 王贺男2 朱碧帆1 陈 多1

【摘　要】　文章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

程，以及以少儿居保和少儿住院基金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政策内容的变化，总结上海

市儿童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

1978 年后，我国逐步对外开放并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机制。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镇国企改革等导致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城镇居民

医疗保障受到影响，同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了医疗费用的上涨。儿

童作为弱势群体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曾经受到忽略，其享有

的医疗保障水平随父母岗位变动而降低，甚至没有医疗保障，导致普通

家庭出现因儿童罹患“大病”而“因病致贫”的困境。这一部分人群随

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建设完善而逐渐受到社会各方关注。

（一）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儿童医疗保障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起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儿童医疗保障

制度。这一时期，上海的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同全国各地类似。

在城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子女依据 1955 年《财政部、卫生部、

国务院人事局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子女医疗问题的通知》（〔55〕财行

范字第 134 号）规定，享受“半公费”的医疗待遇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

业职工子女作为家属，依据 1951 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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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险条例》，纳入劳保医疗制度，享受“半劳保”的医疗待遇。

在农村，受财力、物力限制，国家只能将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需求

建立在土地保障之上，但由于土地保障能力有限，产生了以合作社为基

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体社员纳入保障范围。上海农村地区 1969

年起开始举办合作医疗，社员医疗费的报销范围根据生产大队的经济情

况及合作医疗经费收支情况而有所不同，一般是每年一次征求群众意见

后，由生产大队决定。从 2003 年开始，上海顺应国家要求，开始在部

分县（市）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着多方筹资、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

针对本市农村户籍、无医疗保障的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参保，并通过不

断增加试点地区和对试点地区的经验总结，为将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

全国的全面开展创造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上海市部分家庭遭遇了少年儿童罹患白血病、

先天性心脏病等儿童重大疾病，导致“因病致贫”的困境。为缓解患儿

及其家庭的医疗费用困境，出现了家庭、学校向社会各界募捐的现象。

然而，向社会募捐仅能“解燃眉之急”，却并非长久之计。

1991 年，上海市红十字会联合教育卫生主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共

同开办了“上海市 4~18 岁儿童、中小学生住院医疗保险”，1993 年又

将范围扩大至满月后的 0~3 岁婴幼儿，建立了“上海市婴幼儿住院医疗

保险”，明确规定由市红十字会负责日常运作，保险公司负责费用理赔，

教育部门负责学校代收费，卫生部门负责医疗管理事宜。经过对少儿医

疗保险 5 年运行实践的总结分析，为减少管理成本，在较低的缴费标准

下切实提高中小学生的医疗保障支付水平，相关部门决定，自 1996 年

9 月起，结束由保险公司商业运行的保障模式，改由上海市红十字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原上海市卫生局联合组建纯公益的、互助共济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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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医疗保障基金——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下

简称“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同时公布《上海市少儿住院基金管理办法》，

基金管委会负责基金统一管理。

（三）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随着社会对建立儿童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大，在全民医

保背景下，2006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上海市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住院、

门诊大病基本医疗保障试行办法》，建立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医疗保障制

度，打破城乡界限，作为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保障资

金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财政资金共同承担，审核结算等经办

业务由市红十字会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承担。2008 年 1 月，《上

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正式施行，将具有本市户籍（城

镇和农村户籍）和本市引进人才的子女中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中小

学生和婴幼儿纳入保障对象，对门急诊（含家庭病床）、住院（含急诊

观察室留院观察）的医疗费用由居民医保基金按比例支付，筹资来源由

个人缴费、政府财政补贴、职工医保基金划转和专项资金组成，2006

年出台的上海市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住院、门诊大病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纳

入城镇居民医保基金管理。2011 年，开始设立门急诊起付标准，同时提

高一、二级医疗机构门急诊支付比例。2012 年，《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试行办法》下发施行，明确了居保基金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

相结合，同时设立住院起付标准，提高住院基金支付比例。2016 年，《上

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施行，门急诊和住院基金支付比例进

一步提高。2020 年，《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继续施行。

（四）小结

目前，覆盖少年儿童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少

儿居保”）和具有民间互助性质的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是上海市儿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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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的主体，并与 2014 年建立的上海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面向困难家庭的医疗救助制度以及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商业保险，共同

搭建了上海市多层次的儿童医疗保障体系（见图 1）。

48 

年，《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继续施行。 

（四）小结 

目前，覆盖中小学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少

儿居保”）和具有民间互助性质的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是上海市儿童医

疗保障体系的主体，并与 2014 年建立的上海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面向困难家庭的医疗救助制度以及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商业保险，

共同搭建了上海市多层次的儿童医疗保障体系（见图 1）。 

 

图 1 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体系 

 

 

二、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政策内容变化 

（一）保障对象 

1.少儿居保 

上海市少儿居保自 2006 年初步建立以来，在保障对象范围上经

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从最初仅限于具有本市户籍的儿童扩大到持有

《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人员的 18 岁以下同住子女（见

表 1）。 

 

 

 

 

补充层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个人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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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体系

二、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政策内容变化

（一）保障对象

1. 少儿居保

上海市少儿居保自 2006 年初步建立以来，在保障对象范围上经历

了两次重要调整。从最初仅限于具有本市户籍的儿童扩大到持有《上海

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人员的 18 岁以下同住子女（见表 1）。

表 1 上海市少儿居保保障人群范围变化情况

年份 保障对象

2006 本市户籍的 18 岁以下人员；具有本市户籍，年龄在 18 ～ 20 岁，在各类中等学校（含

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就读的在册学

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参照适用本办法的其他人员；不包括年龄在 18 岁以下，已经

享受国家或本市基本医疗保障待遇的人员

2008 本市户籍的 18 岁以下人员；本市户籍 18 ～ 20 岁的各类中等学校在册在籍学生、持《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仍在进行大病医疗的辍学人员；本市引进人才的子女中，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 18 岁以下人员，以及 18 ～ 20 岁的各类中等学校在册在籍

学生

2016 本市户籍的 18 岁以下人员；本市户籍 18 ～ 20 岁的各类中等学校在册在籍学生、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仍在进行大病医疗的辍学人员：持有《上海市居住证》

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人员的 18 岁以下同住子女，以及 18 ～ 20 岁的各类中等学校在

册在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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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对象的范围设置，自 1996 年以来一直在扩

大（见表 2）。与少儿居保不同的是，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在学校中打破

了本市户籍和居住证积分的限制，外省市户籍、港澳台地区、外籍学生

均可参保。而针对未满月新生儿，2015 学年才将其纳入参保范围。

表 2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人群范围变化情况

学年 保障对象

1996 中小学校（含中专、技校、职校、特殊学校）、幼托机构在册学生、幼儿和婴幼儿，属

本市常住户口者

1998 中小学校（含中专、技校、职校、特殊学校）借读并登记在册的外地学生

2003 未入托幼机构的学龄前儿童（<6 岁）

2004 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为主学校就读生（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外来

媳妇子女

2005 持残疾人证 18 岁以下未入学儿童、有效期居住证 + 幼托机构在册生或未入托的学龄前

儿童

2006 高中复读生（<20 岁，复读一年之内）、港澳台地区及外籍在册学生；持残疾人证 18 岁

以下未入学儿童（含辍学学生）。有效期居住证：出生满月的婴儿；托幼机构在册幼儿；

未入托幼机构学龄前儿童；高中复读一年内（<20 岁）

2007 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托幼机构，非本市户籍的在册儿童；引进人才类：从满月婴幼儿至

18 岁（含高中复读一年内，<20 岁）

2008 飞地①儿童

2009 在沪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学校）就读的学生

2011 本市户籍并在本市居住，且由市儿童福利院统一抚养管理的孤儿；有效期居住证，具有

上海市出生证明 0 ～ 6 岁满月后未入托入园的非本市户籍儿童

2012 本市居住的沪籍孤儿

2013 经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可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的学生

2014 居住证达标同住子女：满月婴幼儿至 18 岁（含高中复读一年内，<20 岁）

2015 对本市户籍新生儿（未满月的）（包括《上海市居住证》达标准积分人员同住子女）的

收费时间调整为出生后的两个月内，并将这些新生儿患病住院的费用纳入支付范围；对

错过缴费期的续保人员，同意补缴参保，并设置 3 个月等待期

2016 已参加当年度本市居保，父亲或母亲一方为上海户籍的 0 ～ 5 岁散居儿童，以及本市户

籍在外省市、境外就读的 18 岁以下在校学生

注：①包括宝钢集团上海梅山有限公司、白茅岭农场、军天湖农场、川东农场、上海农场、海丰农场、黄山茶

林场职工中的上海户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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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范围

1. 少儿居保

2006 年的《上海市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住院、门诊大病基本医疗保

障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将保障对象发生的符合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

以及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放疗、化疗及肾移植

前透析治疗和手术后抗排异治疗等专科门诊的医疗费用纳入少儿居保基

金支付范围。一般门急诊费用仍由家属劳保和合作医疗按照相关规定分

别予以解决。2008 年《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施行，

将保障范围扩大到门急诊（含家庭病床）、住院（含急诊观察室留院观察）。

2014 年，《上海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行办法》将家庭负担较重的重症

尿毒症透析治疗、肾移植抗排异治疗、恶性肿瘤治疗、部分精神病病种

治疗四类疾病纳入二次补偿范围。

2.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在 1996 年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基金的责任

范围主要是住院和门诊大病。住院医疗费用为住院期间发生的参照市卫

生和医保部门规定可报销的费用。对于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贫血、

恶性肿瘤出院后的专科门诊治疗费用，以及接受肾移植前的透析费用和

手术后的抗排异药物费用均属责任范围内。2011 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设

立大病及罕见病专项基金，庞贝病、戈谢氏病、黏多糖病、法布雷病纳

入少儿住院基金支付范围；2014 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又将部分一次性

使用及植入性医疗材料、日间手术病房等医疗费用纳入基金支付范围（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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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病种保障范围变化情况

学年 保障范围 相关政策

2011 设立大病及罕见病专项基金：庞贝病、戈

谢氏病、黏多糖病、法布雷病纳入少儿住

院基金支付范围

《关于罕见病特异性药物纳入少儿住院互

助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沪儿基金办 
〔2011〕38 号）

2014 ①部分一次性使用及植入性医疗材料纳入

互助基金支付范围，包括：骨内固定材料，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材料，外周血管、

神经血管疾病介入治疗材料；②将日间手

术病房等医疗费用纳入互助基金支付范围

①《关于将部分一次性使用及植入性医用

材料纳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范围的通

知》（沪儿基金〔2014〕43 号）；②《关于

将日间手术病房等医疗费用纳入少儿住院

互助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沪儿基金办

〔2014〕45 号）

（三）筹资水平

1. 少儿居保

少儿居保基金筹资标准以及个人缴费标准的确定，按照基金收支

平衡的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缴费标准和人均筹资标准都在

逐年提高，但是个人筹资标准占人均筹资标准的比例总体呈降低趋势。

2008 年，个人缴费标准为 60 元，人均筹资标准为 260 元，个人缴费占

人均筹资标准的 23.08%。2020 年，个人缴费提高到 155 元，人均筹资

标准提高到 1760 元，个人缴费占人均筹资标准下降到 8.81%。

2.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筹集依据是“以支定收 + 综合评估”原则。筹

资主要来源于个人缴费，筹资水平呈上涨趋势。1996—2008 年，基金

分年龄段筹资，1996 学年 0 ～ 3 岁、4 ～ 18 岁分别收费 32 元 / 学年、

20 元 / 学年，之后分别于 1998 学年、2000 学年、2004 学年调整收费标

准。2004 学年收费标准一直维持到 2008 学年。2009 年取消年龄组筹资，

将 6 ～ 18 岁段的收费标准提升至与学龄前儿童一致，每人 60 元 / 学年，

2011 学年调整到每人 80 元 / 学年，此标准一直维持到 2016 学年。2017

学年开始再次按照 0 ～ 5 岁、6 岁及以上分年龄段筹资，收费标准每年

进行调整，2020 学年分别为 150 元 / 学年和 130 元 / 学年（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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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筹资水平变化情况

学年 收费标准

1996 0 ～ 3 岁，每人 32 元 / 学年；4 ～ 18 岁，20 元 / 学年

1998 0 ～ 3 岁，每人 36 元 / 学年；4 ～ 18 岁，每人 25 元 / 学年

2000 0 ～ 3 岁，每人 40 元 / 学年；4 ～ 18 岁，每人 30 元 / 学年

2004 0 ～ 5 岁，每人 60 元 / 学年；6 ～ 18 岁，每人 50 元 / 学年

2009 每人 60 元 / 学年

2011 每人 80 元 / 学年

2017 0 ～ 5 岁，每人 100 元 / 学年；6 岁及以上，每人 90 元 / 学年

2018 0 ～ 5 岁，每人 110 元 / 学年；6 岁及以上，每人 100 元 / 学年

2019 0 ～ 5 岁，每人 130 元 / 学年；6 岁及以上，每人 110 元 / 学年

2020 0 ～ 5 岁，每人 150 元 / 学年；6 岁及以上，每人 130 元 / 学年

（四）给付水平

1. 少儿居保

少儿居保从建立到发展至今，整体上经历了设置起付条件、提高

报销比例到整体待遇水平保持稳定的一个过程。2006 年，少儿居保尚

未设置起付线，门急诊、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均为 50% ；2008 年，

一级医疗机构的门急诊报销比例提高到 60% ；2011 年，增设了 300 元

的门急诊起付线，同时将一级、二级医疗机构的门急诊医疗费用报销比

例分别提高到 65%、55% ；2012 年增设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住院

起付线，分别为 50 元、100 元、300 元，同时提高住院报销比例。2013

年到 2016 年期间，少儿居保的给付水平每隔一年调整一次，到 2016 年，

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的门急诊医疗费用比例提高到 70%、60%、

50%，住院医疗费用提高到 80%、75%、60%。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

少儿居保的给付水平一直保持不变。作为少儿居保的重要补充，上海市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2014 年建立以来，对 4 种大病医疗费用的报销

比例从 50% 提高到 2016 年的 55%，2019 年进一步提高到 60%（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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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上海市少儿居保给付标准变化情况

年份 起付线 门急诊报销比例 住院报销比例

2006 无 50% 50%

2008 无 一级 / 二级 / 三级医疗机构：

60%/50%/50%

50%

2011 门急诊：300 元 一级 / 二级 / 三级医疗机构：

65%/55%/50%

50%

2012 门急诊：300 元；住院：一

级 / 二级 / 三级医疗机构分

别为 50 元 /100 元 /300 元

—— 一级 / 二级 / 三级医疗机构：

75%/65%/55%

2014 —— —— 一级 / 二级 / 三级医疗机构：

80%/70%/60%

2016 —— 村卫生室 / 一级 / 二

级 / 三级医疗机构：

80%/70%/60%/50% 

一级 / 二级 / 三级医疗机构：

80%/75%/60%

2.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1996—2003 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按等级比例报销 50% 的费用。

2004 年开始，基金设置了起付线，调整了支付比例和封顶线。起付线

设定为一级医院 50 元，二级医院 100 元，三级医院 300 元，在起付线

以上的部分报销比例为 50%。同时修订的标准还有封顶线，从 1996 年

设定的 8 万元升至 10 万元，并于 2011 年提高大病封顶线数额至 20 万

（见表 6）。2006 年少儿住院基金试行并扩大了对扁桃体切除术、扁桃体

切除术伴腺样体切除术、腺样体切除术的最高限价支付办法。2012 年起，

基金开始与居民医保结算衔接，对参加居民医保的儿童进行居民医保结

算后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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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给付标准变化情况

学年 给付标准

2004 设置起付线（一级 / 二级 / 三级：50 元 /100 元 /300 元）封顶线调整为 10 万元

2011 大病封顶线调整至 20 万元

2012 与 2012 年度居民医保结算衔接：

参加居保人员（不包括享受城镇重残无保人员），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金额 = 住院医

疗费用－（住院医疗费用－居保起付标准）×居保支付比例－互助基金起付标准；

未参加居保人员，互助基金支付金额 = 住院医疗费用×50% －互助基金起付标准

2020 调整同时参加居保和互助基金人员待遇计算方法：

互助基金支付金额 = 住院医疗费用－居保起付标准－居保支付费用－互助基金起付标准

三、讨论与建议

（一）加强宣传，提升少年儿童参保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趋缓及生活压力的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上海市户籍居民的生育意愿不断下滑。二胎政策放开后，生育率并

未同预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的下降给上海市的少

儿居保和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带来了风险共担群体萎缩、筹资总额减少的

潜在问题。同时，因为少儿居保和少儿住院互助基金都是基于自愿的原

则参保，存在逆向选择的风险，患病率高的儿童可能会比患病率低的儿

童更倾向于参保，导致参保儿童风险结构不均衡，降低儿童医疗保障基

金的互助共济的能力。建议政府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从给予育龄夫妇

优惠的经济措施以及延长产假和陪产假等方面着手，推行现金补贴、税

收减免等政策。

（二）部门协同，优化住院费用结算流程

目前，本市参加“双保险”（即同时参加少儿居保和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的少年儿童在就医过程中门急诊和住院费用相对割裂，门急诊医

疗费用由医保部门经办，住院费用（包括少儿居保住院和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结算则由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办公室具体经办。“双保险”人员

住院就诊时需同时持医疗保障卡、少儿住院基金医疗证以及经办单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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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住院结算证明单，出院时家长仅支付个人自付部分，基金承担部分

由医院向区少儿住院基金管理办公室申请结算，居保承担部分由基金办

代为结算后，再由医保经办部门与基金办进行结算，结算周期长，导致

医疗机构垫付资金压力较大。建议适时整合医保信息系统与少儿住院基

金结算系统，实现数据库间信息代码标准化，进一步明确接口信息规范，

促进数据库之间数据推送、对接的准确及时性，扎实有序地推进医保和

少儿住院基金结算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降低信息管理成本，提

高经办效率。

（三）加强管控，应对医保筹资可持续性挑战

随着新的诊疗手段、治疗药物的不断引入、公立医院服务项目价格

的不断调整，以及居民对医疗服务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人

均医疗费用在不断增长。虽然上海市少儿居保的个人缴费标准在逐年上

调，但是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仍然显著偏低。2020 年，上海市少儿居

保的人均缴费标准为 155 元，同年北京市少儿居保的缴费标准为 300 元，

青岛市为 395 元，杭州市 300 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少儿居保筹资标准

中财政补贴的占比逐年提高。随着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乏力，少儿居保

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目前已经出

现当期收支连年亏损的问题。建议采用多举措促进医疗保险基金的开源

节流：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提高医疗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

完善医疗保险中的改革支付方式等。

（四）以人为本，完善多层次儿童医疗保障体系

少儿居保和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作为上海市儿童医疗保障制度的主

体，在居民生育率下降、医疗费用上涨的背景下，基于有限的筹资渠道，

都面临着筹资总额减少、支出风险提高可能带来的可持续性问题。与此

同时，从给付水平设定上少儿居保和少儿住院基金保障范围内名义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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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高达 100%，可能引发过度住院、道德风险等问题。建议基于以儿

童生命健康为本的原则，协调各方利益，完善“基本医疗保障 + 社会互

助医疗保障 + 商业医疗保险 + 社会医疗救助”的多层次儿童医疗保障体

系，综合施策来提高社会对儿童的基本医疗保障能力。

（责任编辑：信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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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人群变化历程及 

未来五学年参保人数测算

陈 蓉 王力男 金春林

【摘　要】　保障人群和参保人数的变动是影响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

医疗互助基金（以下简称“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运行状况的重要因素和基础变量。

文章首先梳理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人群覆盖范围的变动历程，分析参保人数的规

模、保障人群的户籍构成和年龄构成的变化状况；其后，对未来五学年少儿住院互

助基金的参保人数进行测算。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五学年内，0 ～ 5 岁参保儿童人

数将呈下降趋势，6 岁及以上和总参保人数将呈上升趋势。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是由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上海市卫生局）于 1996 年 9 月联合建立

的公益性医疗保障基金，是本市城乡居民医保的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人群

的补充医疗保障措施。近年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人群和保障范围

不断扩大，为确保基金良好运行，有必要在对基金的运行状况进行评估

和预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调整，这其中保障人群和参保人数的变动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将梳理近年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人

群的变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 2020—2025 学年 1 的参保人数进行测算。

第一作者：陈蓉，女，副研究员，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卫生 
     政策研究部人口研究室主任

通信作者：王力男，女，助理研究员

作者单位：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 200040
1 2020 学年的时间跨度为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2025 学年的时间跨度为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由于学年与自然年不完全对应，故对于出生人口数的预测时间跨度为 2020—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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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3 年 8 月 7 日以前出生于上海的儿童，其户籍需要随母亲申报。有一部分父亲是上海户籍，而母亲是非上

海户籍（称之为“外来媳妇”）的儿童不能申报上海户籍。2004 年基金纳入外来媳妇子女，解决了随迁家属和

因婚姻嫁娶来沪人群子女的政策可及性问题，帮助了一大批因户籍制度限制不能报入上海户籍的儿童。
2 包括宝钢集团上海梅山有限公司、白茅岭农场、军天湖农场、川东农场、上海农场、海丰农场、黄山茶林场职

工中的上海户籍子女。第一年就有 884 人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这部分孩子的总数并不多，但是基金并未因

为其群体小而有所遗漏。
3 当前，从参保人群的年龄来看，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已覆盖了 0 ～ 18 岁全年龄段儿童，在实际参保中存在极少

数19岁和20岁的儿童，这与其入学晚有关。本文在分析参保人群年龄构成及预测时区分为0～5岁和6岁及以上。

一、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人群和参保人数的变化历程

（一）保障人群范围不断扩大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制定了保障个体可及性的政策，让每一个符合条

件且想要参保的儿童都能参与并享受基金。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成立之初，

首先将上海市户籍儿童纳入保障对象。随着非户籍人口大量涌入上海，

为了解决来沪就业人群子女政策可及性问题，确保对儿童保障的公平性，

基金于2004年和2005年陆续纳入农民工子女、外来媳妇子女 1和持有《上

海市居住证》的居民子女，并陆续将各类非本市户籍儿童纳入保障对象。

2008 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针对飞地 2 的儿童也同样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允许其在外地选择定点医疗机构使用基金 ；2009 年，基金允许学年中

途户籍迁入上海市或办妥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的儿童在迁入户

籍或者居住证签发的 1 个月内参加基金。

1991 学年，儿童住院医疗保险仅将在校儿童纳入保障对象，运营

两年后将满月后至学龄前儿童纳入到儿童住院医疗保险。但事实上，还

有许多学龄期的儿童因各种原因未能入学。2003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纳入学龄前未入幼托机构的儿童；2006 学年纳入学龄期的辍学儿

童；同年还纳入超过 18 岁高中复读的学生 ；2015 学年进一步拓展年龄

段，实现了 0 ～ 18 岁全年龄段 3 的覆盖，无论其是否在校，是否满月，

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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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保人数和收入呈增长趋势

从参保人数的总量来看，2006—2018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参

保人数逐步递增，从 2006 学年的 181.29 万人增长至 2018 学年的 229.19

万人，增加了 47.90 万人，增长了 26.42%，年均参保人数为 209.82 万人。

具体来看，2006—2012 学年的参保人数增长速度快于 2012—2018 学年，

主要是因为非本市户籍儿童的参保人数在 2012 学年之前呈逐年递增趋

势，而在 2012 学年以后呈减少趋势。伴随着参保人数的增长，少儿住

院互助基金的年收入在 2016—2018 学年也有明显的增长，从 9 482 万

元增加至 23 753 万元，增长了约 1.5 倍。其中，由于 2011 学年基金的

筹资标准发生变化叠加参保人数增长，使得 2011 学年相较于 2010 学年

基金同比增长达到 35.9% ；2016—2018 学年的基金增长主要是由于筹资

标准发生了变化（见图 1）。

（三）参保人群的户籍构成及年龄构成变动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自 2008 学年开始详细统计非本市户籍儿童的参保

人数。从基金参保人群的户籍构成来看，2008 学年以来，以 2013 学年为

界，非户籍儿童所占比例先升后降，相应地户籍儿童所占比例先降后升。

图 1 2006—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人数和收入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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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非户籍儿童占比下降与本市的人口宏观调控政策有关。具体来看，

2008—2013 学年，参保儿童中户籍儿童所占比例从 77.4% 下降至 64.7%，

非户籍儿童所占比例从 22.6% 提升至 35.3% ；2014—2019 学年，户籍儿

童所占比例从 65.6% 提升至 70.2%，非户籍儿童所占比例从 34.4% 下降

至 29.8%；2019 年参保儿童中户籍儿童是非户籍儿童的 2.36 倍（见图 2）。

从参保儿童的年龄构成来看，从 2004 年开始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分

年龄段统计口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分为“0 ～ 5 岁”和“6 岁及以上”。

其中，学龄前未入托、未入园散居儿童及其他年龄不在学散居儿童主要

采取分散参保的方式，即在居住的街道或乡镇医疗机构参保 ；已入托、

入园和入学儿童主要采取集中参保的方式，即在就读的托育机构、幼

儿园和中小学集中参保。数据分析显示，0 ～ 5 岁参保儿童所占比例从

2006 年的 23.0% 逐年递增至 2017 年的 37.3%，增加了 14.2 个百分点，

2018 年有所下降，降至 36.4%。相应地，6 岁及以上参保儿童所占比例

从 2006 年的 77.0% 逐年递减至 2017 年的 62.7%，2018 年有所上升，提

图 2 2008—2019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分户籍参保人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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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至 63.6%（见图 3）。少儿住院基金参保儿童的年龄结构变动与新生儿

的年出生量变化密切相关。从全市的出生人口数来看，相对于 2010 年

以前，2010—2019 年的新生儿出生数形成了一个小高峰，这批儿童在

近几年及未来几年陆续跨入 6 岁，对 6 岁及以上儿童参保人数及总的参

保人数会产生正向的影响。其中，2012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新生儿出生

数为 22.61 万人，是 2002 年以来年出生数最高的年份。不过，2017—

2019 年间，全市新生儿年出生数持续减少（见图 4），对 0 ～ 5 岁参保

儿童产生负向的影响，此消彼长，导致 2018 年时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

保儿童年龄构成发生了逆转。

图 3 2006—2018 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分年龄段参保人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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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五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参保人数测算

参保人数总量及年龄结构的变动，是影响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收入、支出和运行状况的重要因素和基础变量，需对其变动趋势进行预

测预判，以便更好地评估基金未来的运行状况，优化调整基金筹资及保

障方案。本部分基于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已有的 2019 学年分年龄

集中参保和中途参保数据以及相关年份的人口统计数据，设置合理的预

测参数，总体上采用年龄移算法的预测思路，对 2020—2025 学年的参

保人数进行测算。

（一）预测总体思路及方法

对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参保人数进行预测，需要计算的两个重要参

数是分年龄组参保率 ry 和每年常住人口新生儿出生数。

1. 分年龄组参保率 ry 的测算

参保率 ry 测算的主要基础数据，一是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少儿住

院互助基金各年龄中途参保人数和集中参保人数，二是 2015—2019 年

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生数。

图 4 2002—2019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新生儿出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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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各年龄的中途参保人数推算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推算方法是，假定各年龄的中途参保人数在同一学年内

各月中的分布是均匀的，那么用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各年龄中途参保

人数乘以 3/2 即可得到 2019 学年的中途参保人数；再将中途参保人数 +

集中参保人数即可得到 2019 学年的分年龄参保人数。

其次，计算 0 岁、1岁、2 岁、3 岁、4 岁的参保率，分别为 31.59%、

41.95%、38.9%、45.09%、92.30%。此处，参保率的计算方法是：以 2019

年度 y岁组的参保人数除以根据年龄往回推的出生那一年的常住人口出生总

数。可以发现，0 岁组的参保率很低，1～ 3岁的参保率水平比 0 岁组有一

个大的提升，4 岁及以上的参保率达到九成。进一步分析发现，0岁组 95%

上都是中途参保的（出生时间是分散的），1～ 3岁各年龄的中途参保率在

3% ～ 5% 之间，4 岁及以上的参保对象基本都是集中参保，仅有极个别为中

途参保。究其原因，入园前儿童参保率不高主要是因为对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不

了解”或者“不需要”，4岁左右参保率大幅提升是因为少儿已进入幼儿园集中

参保。此外，参保对象中仍有少量19岁和 20岁的人群，这可能与其入学晚有关，

计算得出 2019 年 18岁以上的参保人数占 18岁参保人数的 20.58%，可以假

定18岁中有 19.89% 的人在度过 18岁之后仍未退出基金，记作 r19+。

2. 新生儿出生数测算

（1）预测方法及基础数据

本文采用人口分要素预测法对上海市 2020—2026 年出生人口数进

行预测 1，分高、中、低三个方案，以 2019 年为预测的基年。这种方法

根据现存某时点分年龄女性人口资料，按照女性人口的存活率和妇女生

育率，推算未来某时点相应的出生人口数。其基本依据是人的年龄增长

1 参保人数的预测期限是 2020 学年至 2025 学年，由于学年和自然年的计法有差别，2025 学年的时间跨度是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故在对新生儿进行预测时，将预测期定为 2020—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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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推移的一致性，人口存活率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相对稳定或稳定增

长。本文采用的常住人口数据，根据《2019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的 2019 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 2428.14 万人，

与上海市人口办提供的 2019 年常住人口分性别、一岁一组的年龄结构

相乘，得到分性别、一岁一组人口数，以此作为预测的基础数据。

（2）预测参数设置

基于对上海市常住人口变动和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变化趋势和特征的

分析，以及与国际、国内的横向比较，综合多轮专家咨询的结果，本文

对常住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三个方面的预测参数进行了设置。

常住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年龄别生育模式在上海市日常生育统

计中未统计，可以获取的数据来源仅有全国人口普查和 1% 人口抽样调

查。根据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上海常住育龄妇女的总

和生育率为 0.69。随着 2016 年“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常住育龄妇

女总和生育率有所提升。基于此，本文对常住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假

定如下 ：2019 年提高至 0.8 ；2026 年高、中、低方案下，分别从 0.8 线

性递增至 1.0、从 0.8 线性递增至 0.87、保持 0.8 不变。同时，本文采用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中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上海市常住育龄妇

女年龄别生育模式作为预测期内的育龄妇生育模式。

从上海市常住人口总量来看，2010 年以来增速开始放缓，而且越

来越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外来常住人口的增速放缓甚

至下降。根据 2019 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净迁入和外来常住人口增长数，

计算得出 2019 年常住人口净迁入 11.79 万人。在 2020—2026 年的预测

期内，对常住净迁入人口数的设定，也采用高、中、低三个方案，常住

人口净迁入数分别是每年递增 3 万人、保持 11.79 万人不变、每年递减

1 万人。历年的净迁入常住人口数乘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净迁入上

20 21

专题研究



海的人口的性别年龄构成，得到分年龄的净迁入人口数。

此外，本文采用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女性人口年龄别

死亡率作为预测的常住女性人口死亡模式。

3. 参保人数的预测过程

根据分年龄参保率和参保人数的变化特征，本文假定 2020—2025

学年各年的 0 岁、1 岁、2 岁、3 岁、4 岁少儿的参保率以 2019 学年相

应年龄的参保率 ry 作为固定值进行趋势外推 ；5 ～ 18 岁参保人数由上

一年度 4 ～ 17 岁的参保人数进行年龄推移而得；19 岁及以上的参保人

数由该年 18 岁的参保人数乘以 r19+ 而得。如此，预测的各学年的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的总参保人数、0 ～ 5 岁参保人数和 6 岁及以上参保人数，

由相应分年龄组的参保人数相加而得。

（二）测算结果

总体上，“十四五”期间，上海市的出生人口数呈下降趋势，其中，

中方案预测结果显示从2020年的17.43万人降至2025年的14.10万人（见

表 1）。这与全国出生人口规模呈下行趋势也是一致的。

表 1 2020—2026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数预测

年份 高方案（万人） 中方案（万人） 低方案（万人）

2020 18.17 17.43 17.06
2021 18.11 16.98 16.44
2022 17.93 16.39 15.70
2023 17.65 15.69 14.86
2024 17.30 14.92 13.95
2025 16.92 14.10 13.01
2026 16.54 13.27 12.05

表 2、表 3 和表 4 分别展示了 2020—2025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

助基金 0 ～ 5 岁、6 岁及以上以及总体参保人数的高、中、低三个方案

的测算结果。总体来看，由于未来几年内出生人口数的下降，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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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0 ～ 5 岁参保人数将呈现下降趋势，中方

案的结果显示将从2020学年的79.41万人下降至2025学年的69.87万人；

因为 2010—2019 年的新生儿年出生量相对于 2010 年以前是一个小的高

峰，6 岁以上参保人数和总的参保人数将呈现递增趋势，中方案的结果

显示将从 2020 学年的 239.12 万人提升至 2025 学年的 267.37 万人。

表 2 2020—2025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人数预测（高方案）

学年 0 ～ 5 岁（万人） 6 岁及以上（万人） 全部参保对象（万人）

2020 80.07 159.72 239.79
2021 78.98 169.19 248.17
2022 78.18 177.69 255.87
2023 76.44 186.60 263.04
2024 76.64 193.11 269.75
2025 77.05 197.49 274.54

表 3 2020—2025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人数预测（中方案）

学年 0 ～ 5 岁（万人） 6 岁及以上（万人） 全部参保对象（万人）

2020 79.41 159.72 239.12
2021 77.73 169.19 246.93
2022 76.14 177.69 253.83
2023 73.07 186.60 259.68
2024 71.57 193.11 264.68
2025 69.87 197.49 267.37

表 4 2020—2025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人数预测（低方案）

学年 0 ～ 5 岁（万人） 6 岁及以上（万人） 全部参保对象（万人）

2020 79.08 159.72 238.80
2021 77.15 169.19 246.34
2022 75.21 177.69 252.90
2023 71.57 186.60 258.17
2024 69.34 193.11 262.45
2025 66.80 197.49 2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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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与思考

（一）讨论与建议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突出要解决好妇女儿童、老年人、

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上海市遵循“儿童优先”

的政府行为准则，优先保障儿童健康权利，并确保这种制度资源不被转

移和侵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为上海市少年儿童带来了一份补充医疗保

障，是少年儿童基本健康权利的有效保障。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具有良好的可及性和公平性的特点。自成立以来，

少儿住院基金保障对象的覆盖面不断扩充，不断提高儿童参保的可及性，

纳入户籍与非户籍、全年龄段的儿童，以逐步实现不同儿童群体间公平

的筹资、资源分配和资源利用。同时，基金的参保流程体现了以需求为

导向的特征，针对不同类型儿童设计便于参保的流程，并及时调整政策，

为每一个符合条件参加基金的儿童提供服务。总的来看，2006 年以来

基金的参保人数呈递增趋势。

0 ～ 5 岁参保儿童人数受 5 年内新生儿出生数量影响明显，6 岁及

以上参保儿童人数受 5 年之前新生儿出生数量影响明显。正因为受到

2017—2019 年以及未来 2020—2026 年新生儿出生数量持续下降的影响，

0 ～ 5 岁参保儿童占比在 2018 学年有所下降，并将在 2020—2025 学年

5 个学年度保持下降趋势。由于 2010—2019 年新生儿出生数相对 2010

年之前总体上是一个小高峰，故近几年及 2020—2025 学年 5 个学年度

6 岁及以上参保儿童人数仍将保持递增趋势。6 岁及以上儿童的参保人

数占基金全部参保人数的绝大部分，故而未来 5 个学年内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总的参保人数也将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加趋势。

在参保人数将呈现上述变动趋势的情况下，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

金需深入、细致地监测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变动状况，做好基金运行状况

22 23

专题研究



分析与评估，厘清对基金的收入和支出产生较大影响的敏感人群、敏感

病种等，及时做好基金筹资标准及保障方案的调整，并对相应的调整做

好预案及影响度分析。

（二）思考与不足

任何的预测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和情景假定下完成的，不可能穷

尽和量化所有的影响因素。本文对上海市常住人口的出生人口数和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参保人数的预测都是在不考虑未来一段时期内相关政策发

生重大调整、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突出改变的前提下完成的。但是，上海

市常住人口中的非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变动可能会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

影响而波动明显、甚至异常，比如，受到本市人口规模调控政策、产业

结构调整、就业与社保政策、非户籍人口在沪生育相关服务与政策、非

户籍随迁子女入学相关教育政策与社会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因而，预

测不等于统计，不可能精确地判断未来，其意义更多地是站在现在看未

来，再从未来回判现在，从而对当下的相关政策制定、调整和执行以及

资源配备和供给等提供基础的参考信息，而当社会经济环境和相关政策

发生显著变化时，既有的预测结果的参考意义将有可能会大打折扣。

（责任编辑：张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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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运行情况分析

朱碧帆1 王力男1 陈 蓉1 陈 多1 洪 义2 金春林1

【摘　要】　文章采用 2006—2018 学年的基金参保收支数据以及 2014—2018 学

年的基金支付明细数据分析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下简称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运行情况。研究发现，2018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覆盖

的少年儿童占常住少年儿童的 79.99%，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

民医保”）则覆盖了 65.95% 的常住少年儿童 ；2006—2018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收入年均增长 8.71%，支出年均增长 11.66% ；通过动态调整筹资标准，缩小了当期

亏损规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基金可持续运行；随着筹资标准上调，不同年龄段少

年儿童的住院率均显著提升。建议理清基本医保与补充医疗保险的边界，合理设定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筹资标准，同时适度拓宽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筹资渠道。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是由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上海市卫生局）于 1996 年联合创建的公益性、

非营利的医疗保障互助基金。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运行二十多年来，已成

为上海市少年儿童医疗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儿住院互

助基金是基于社会互助共济原则设计的一项儿童医疗保障制度，其筹资

渠道全部来源于个人筹资，即由家长出资为儿童购买。本文旨在分析近

年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运行情况，基于多层次保障体系视角分析其与居

民医保的关系，为进一步优化儿童医疗保障制度提供借鉴。

第一作者：朱碧帆，女，助理研究员

通信作者：王力男，女，助理研究员

作者单位：1.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 200040
     2. 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上海 2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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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文定量资料主要来源于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提供

的基金运行数据，包括 2006—2018 学年的基金参保情况以及筹资、支

付等统计数据，涵盖不同年龄段参保人数、筹资额、支付额等；2014—

2018 学年的基金支付明细数据，包括就诊类型、患者性别、年龄、就诊

机构级别、病种、住院总费用、基金支付费用、居民医保支付费用等字

段。居民医保中少年儿童参保情况来源于上海市各年度医疗保险统计年

报。宏观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

市卫生计生统计公报》等，主要收集了 2008—2018 年的社会经济、人口、

卫生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数据清理、分析均采用 STATA15.0 完成。

二、研究结果

（一）筹资标准及参保人数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遵循“自愿参加”原则，其基金筹资依据是“以

支定收 + 综合评估”。2006—2018 学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医疗费

用的上涨，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收费标准先后经历了 5 次调整。2009 学

年开始取消分年龄组筹资，2011 学年将筹资标准上调至 80 元并一直维

持到 2016 学年，2017 学年重新开始分年龄组筹资，并根据每学年基金

运行情况动态调整筹资标准。居民医保定期根据本市人均收入水平以及

居民承受能力动态调整其个人缴费标准，从 2013 年起平均每两年调整

1 次，其个人缴费标准始终高于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缴费标准。从 2018

学年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0 ～ 5 岁段的筹资标准与居民医保少年儿童

个人筹资标准持平（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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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和居民医保覆盖的人数来看，2018 年参加居

民医保的少年儿童为 188.97 万人，而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少年儿

童则达到 229.19 万人。这是因为居民医保按行政区划参保，仅覆盖本

市户籍的少年儿童，而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覆盖部分在沪就学的常住人口，

这导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人数高于参加居民医保的少年儿童。从参

保率来看，根据 2015 和 2018 年上海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市常住人

口中 0 ～ 19 岁少年儿童的占比分别为 12.37% 和 11.82%，按这一比例

推算，2018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覆盖的少年儿童占常住少年儿童的

79.99%，而居民医保则覆盖了 65.95% 的常住少年儿童（见表 1）。

表 1 2014—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和居民医保少年儿童参保人员数量

学年
参保人数（万人） 占常住人口比例（%）

居民医保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居民医保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2014 161.36 220.11 — —

2015 161.59 223.57 54.09 74.84
2016 172.52 224.77 — —

2017 181.36 227.03 — —

2018 188.97 229.19 65.95 79.99

注：常住人口数量基于2015和2018年上海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因此其他年度无占比数据；因缴费时间差异，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年份按学年计算，居保参保年份按自然年计算。

图 1 2006—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和居民医保少年儿童的筹资缴费标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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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两学年调整 1次，其个人缴费标准始终高于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

缴费标准。从 2018 学年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0～5岁段的筹资标准

与居民医保少年儿童个人筹资标准持平（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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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筹资来源来看，参加居民医保的少年儿童，除了家长缴费以外，

绝大部分为财政投入，因此 2014—2018 年居民医保筹资总额约为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的 6.9 ～ 11.5 倍。

（二）基金收支情况

2006—2018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收入从 9 481.92 万元增长到

2.38 亿元，年均增长 8.71%，基金支出从 8 659.80 万元增长到 2.91 亿

元，年均增长 11.66%。从当期结余情况来看，2011 学年筹资标准上调后，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当期结余从上一学年的 -6.74% 增长到 28.53%，基

金运行情况有所好转。然而，这一趋势仅仅维持到 2014 学年，2015—

2018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年均亏损 15.28%。

从筹资标准调整的影响来看，2011 学年，随着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收费标准从 60 元提升至 80 元，当期收支结余率达到 28.53%。若延续

人均 60 元的筹资标准，则 2014 学年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就会出现当期

亏损，且当期亏损率到 2018 学年将达到 45.44%。2017 学年起，少儿住

院互助基金根据医疗费支出水平及相关预测开展筹资标准动态调整，连

续 2 年上调缴费标准，缩小了基金当期亏损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基金的可持续运行（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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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保人员住院情况

从参保人员服务利用情况来看，2014—2018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参保人员的住院次数逐年上升，从 2014 学年的 8.34 万人次提高到

2018 学年的 13.01 万人次，涨幅达到 56.01%。0 ～ 5 岁儿童次均住院

费用从 4 875 元增长到 8 555 元，6 岁及以上儿童则从 6 781 元增长到

9 537 元。从报销情况来看，各学年政策范围内的支付比例均达到 95%

以上（见表 2）。但由于住院费用中自费比例较高，从实际支付比例来

看，0 ～ 5 岁、6 岁及以上 2 个年龄段少年儿童的少儿住院基金支付

比例分别从 2014 学年的 25.53%、27.38% 下降到 2018 学年的 22.62%、

24.21%，而居民医保的实际支付比例则维持在 35% ～ 47% 之间。

表 2 2014—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人员住院情况

学年 年龄段 次均住院费用（元）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 自费比例（%）

2014 0 ～ 5 岁 4 875.26 95.52 22.34 
6 岁及以上 6 781.17 96.02 35.82 

2015 0 ～ 5 岁 6 877.18 96.52 29.62 
6 岁及以上 8 146.27 96.56 40.78 

2016 0 ～ 5 岁 7 664.49 96.71 29.23 
6 岁及以上 8 582.70 96.31 39.34 

2017 0 ～ 5 岁 7 668.30 96.66 27.32 
6 岁及以上 8 850.42 95.90 37.49 

2018 0 ～ 5 岁 8 555.29 96.95 26.83 
6 岁及以上 9 536.88 95.91 35.72 

注：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 =（基金支付费用 + 居民医保支付费用）/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从参保人员的住院率来看，0 ～ 5 岁儿童的住院率约为 6 岁及以

上少年儿童的 2 倍。2014—2018 学年，两个年龄段少年儿童的住院率

均显著提升，其中 0 ～ 5 岁儿童的住院率从 2014 学年的 5.42% 增长到

2018 学年的 8.35%，6 岁及以上则从 2014 学年的 2.94% 增长到 2018 学

年的 4.15%（见图 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18 年、2019 年

上海市居民年住院率分别为 17.3% 和 18.7%。从不同年龄段的住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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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来看，根据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2018 年我国城市地区 0 ～ 4

岁儿童住院率为 11.2%，5 ～ 14 岁以及 15 ～ 24 岁青少年儿童的住院率

则分别为 3.0% 和 4.8%。

（四）参保人员病种结构

根据住院首要诊断 ICD10 编码的前三位进行排序，2018 学年，少

儿住院互助基金住院费用排名前十的病种住院总费用占整体的 40.77%，

住院人次排名前十的病种其住院总人次占整体的 52.23%。费用排名前

十的病种包含白血病、新生儿呼吸窘迫、心间隔先天性畸形等重大疾

病。住院人次前十的病种主要为肺炎、黄疸、急性扁桃体炎、包皮过

长、支气管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等常见病。然而，无论是次均费用较

高的心间隔先天性畸形（52 658.89 元），还是次均费用较低的支气管炎 

（2 996.64 元），其个人负担比例差异并不大（见表 3、表 4）。

注：住院率 = 住院人次 / 参保人数

图3  2014—2018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人员住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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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住院率=住院人次/参保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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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院首要诊断 ICD10 编码的前三位进行排序，2018 学年，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住院费用排名前十的病种住院总费用占整体的

40.77%，住院人次排名前十的病种其住院总人次占整体的 52.23%。

费用排名前十的病种包含白血病、新生儿呼吸窘迫、心间隔先天性畸

形等重大疾病。住院人次前十的病种主要为肺炎、黄疸、急性扁桃体

炎、包皮过长、支气管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等常见病。然而，无论

是次均费用较高的心间隔先天性畸形（52 658.89 元），还是次均费

用较低的支气管炎（2 996.64 元），其个人负担比例差异并不大（见

表 3、表 4）。 

表 3  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住院费用排名前十的病种医保支付情况 

排名 疾病名称 次均费用（元）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

（%） 
自费比例（%） 

1 肺炎 5 843.13  96.92  22.07  
2 睡眠障碍 12 954.68  83.73  37.20  
3 早产 2 2851.89  100.00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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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住院费用排名前十的病种医保支付情况

排名 疾病名称 次均费用（元）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 自费比例（%）

1 肺炎 5 843.13 96.92 22.07 
2 睡眠障碍 12 954.68 83.73 37.20 
3 早产 2 2851.89 100.00 22.06 
4 新生儿黄疸 5 049.00 95.31 20.69 
5 急性阑尾炎 14 207.65 87.94 38.24 
6 白血病 13 312.82 100.00 40.96 
7 新生儿呼吸窘迫 21 719.77 100.00 27.41 
8 心间隔先天性畸形 52 658.89 100.00 25.59 
9 肩和上臂骨折 18 451.06 100.00 45.05 
10 包皮过长 4 087.44 91.97 34.40 

表 4 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住院人次排名前十的病种医保支付情况

排名 疾病名称 次均费用（元）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 自费比例（%）

1 肺炎 5 843.13 96.92 22.07 
2 新生儿黄疸 5 049.00 95.31 20.69 
3 急性扁桃体炎 2 849.88 95.36 12.87 
4 睡眠障碍 12 954.68 83.73 37.20 
5 包皮过长 4 087.44 91.97 34.40 
6 急性支气管炎 2 765.34 96.49 10.21 
7 早产 22 851.89 97.80 44.45 
8 支气管炎 2 996.64 100.00 22.06 
9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2 433.94 96.69 12.49 
10 先天性肺炎 8 897.59 95.97 14.03 

三、讨论与建议

（一）理清基本居民医保与补充医疗保险边界

目前，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既纳入了本市户籍儿童，外地儿童

也可自愿参保，因此其覆盖的少年儿童数量要高于居民医保，突破了传

统医疗保障制度受限于地区分割和行政层级的桎梏，有效保障了常住非

户籍儿童的健康权益。然而，尽管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定位为补充医疗保

险，其覆盖范围和居民医保存在交叉，报销比例也仅针对报销范围内的

医疗费用设置 40% ～ 50% 的支付比例。从政策范围内报销水平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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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报销比例叠加已达到 95% 以上。研究发现，已经参加居民医保

的少年儿童加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居民医保和少

儿住院互助基金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与两个制度的设计初衷相悖。因

此，需科学界定补充医疗保险的功能定位，理清基本医保与补充医疗保

险的边界。

鉴于我国基本居民医保的法定地位，补充医疗保险应主要从待遇方

面对于基本医保未覆盖的内容提供额外的待遇保障。从具体操作路径来

看，可从病种角度切入，对于个别费用负担极重的儿童重大疾病，发挥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补充保障作用，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

目前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普惠性质的报销政策对于重大疾病患儿无法

起到精准识别、靶向减负的作用，反而易出现对于常见病保障过度，而

重大疾病保障不足的情况。应当加强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与居民医保、居

民医保大病保险的衔接，发挥补充医疗保险的“补位”作用，形成制度

合力，提高儿童大病保障水平。

（二）合理设定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缴费标准

研究表明医疗保险存在一定的逆向选择，即身体越差、医疗花费越

高者越容易参保。近年来，随着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筹资标准的逐步上调，

各年龄段参保人住院率显著上升，从 2014 学年的 2.94% ～ 5.42% 增长

到 2018 学年的 4.15% ～ 8.35%，这提示应当警惕逆向选择的出现。筹

资标准的调整应当同时考虑参保人的接受程度和负担能力。相关研究发

现，对收费价格认可程度是影响少儿是否参保的关键因素。因此，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应当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个人家庭承受能力

相适应的筹资机制，加强政策宣传，扩大基金覆盖面，减少医疗保险逆

向选择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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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度拓宽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筹资渠道

由于近年来上海市生育率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的参保人数增幅较小，2014—2018 学年仅增加 9 万人，在筹资标准维

持不变的情况下，筹资总额也基本维持不变，而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导

致基金从 2015 学年起持续亏损。2018 学年，尽管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

缴费标准有所提升，但当期基金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达到 -5 374.90

万元。2018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医疗费支出出现大幅增长，增速

约为 2017 学年的 2 倍（20.91% VS 9.88%），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来自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儿科医疗资源布局调整、医疗费用总体上涨等多个

方面。

从多层次健康保障体系的视角来看，需尽可能调动市场主体、社会

组织等非公共部门参与到体系建设中来，通过结构调整来合理调适社会

保障项目的责任分担机制，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福利诉求。从其他国

家的实践情况来看，儿童的健康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保障作

用，例如荷兰的儿童健康保险包括社会基本医保和商保公司提供的补充

性保险，美国仅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医疗补助，其资金来源于政

府和家庭，德国则采用家庭共济的方式将儿童纳入父母的健康保险中。

针对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筹资标准调整后仍收不抵支的情况，一方面可探

索实施财政兜底，保证互助基金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适度拓宽投资

渠道，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儿童医疗保障，营造社会捐赠的

通畅渠道及社会互助共济的良好氛围，形成多元化的筹资体系，减轻个

人和家庭负担。

（责任编辑：信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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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新生儿医疗保障体系及追溯支付政策探讨

陈 多 朱碧帆 陈 蓉 王力男

【摘　要】　为切实有效保障新生儿合法健康权益，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和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下简称“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互相配合，共同搭建了多层次的新生儿医疗保障体系。文章通过对 2014—2018 学

年新生儿互助基金支出情况分析发现，自 2015 年新生儿费用回溯机制推开以来，

新生儿（出生 60 天内）的基金使用人次和费用支出均有显著增长，对基金的收支

平衡产生了一定影响。为进一步提升新生儿医疗保障水平，推进基金可持续运行，

文章对基金保障定位、收支管理和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以期为相关领

域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提供参考。

新生儿作为脆弱群体，较易存在早产、低体重、窒息、黄疸等疾

病，文献研究发现，新生儿患上述疾病的发病率高达 9% 左右（邵华等，

2015 ；谭如意，2010）。2015 年“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虽然上海市

新生儿出生人口数并未随之明显增长，但高龄夫妻带来的新生儿疾病

问题却不容忽视，如早产儿的发生率达 10% 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为了避免新生儿疾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可能风险和由此产生的疾病经

济负担，进一步完善针对新生儿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则

变得尤为重要。

一、上海市新生儿相关医疗保障制度

为切实有效地保障新生儿的合法健康权益，上海市人民政府致力于

建立多层次的新生儿医疗保障体系。通过政策梳理可知，上海市对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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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医疗保障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居保”）和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共同组成了上海

市新生儿的医疗“双保险”模式（王汉松等，2011）。

在居保方面，上海市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试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起，具有本市户籍的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人群已实现全覆盖。经过

多年实践探索，《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 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办法 > 的通知》（沪府发〔2015〕57 号）中再次明确了具有上海市

户籍的婴幼儿属于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覆盖范围。同年，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 < 上海

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 > 的通知》（沪人社医发〔2015〕

47 号）中，进一步明确了“符合条件的新生儿登记缴费后，城乡居民

医保待遇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区别于其他“中途参保人员”“应当按照

年度标准缴费，并设置 3 个月等待期，等待期满后方可享受城乡居民医

保待遇”的要求，提升了新生儿出生后的疾病风险分担水平。

在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方面，作为对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的强力补充，在遵循互助共济的原则下，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主要保

障对象为“0~18 岁的中小学生（包括中专、职校、技校、特殊学校的学生）、

幼托机构儿童和婴幼儿”，且“无论健康与否，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参

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一旦患病住院，就能享受由互助基金承担的医疗

费用”，体现了对保障对象的兜底功能。

二、上海市新生儿医疗保障制度具体内容

当前上海市新生儿的医疗“双保险”模式已在保障范围和待遇水平

等方面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居保为新生儿提供了医疗保障的制度依托，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则为新生儿提供了强力的补充医疗保障。本部分对两

项制度的保障对象、基金筹集、保障待遇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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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起始时间

在新生儿保障方面，居保明确在新生儿登记缴费后，可自出生之日

起享受报销待遇。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在 2006 年前，作为补充医疗保险

的角色，规定新生儿在满月后的一个月内可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并自

参加之日起享受基金待遇，与母婴安康险等其他险种形成错位保障，共

同撑起了产妇与新生儿的全方位医疗保障体系。为进一步提升少儿住院

互助基金对 0~18 岁少年儿童覆盖范围和对新生儿的保障水平，同时方

便医院操作，2015 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将新生儿参保和保障范围调整

到与居保一致，新生儿的保障政策为“在出生后 2 个月内参保缴费，可

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当学年待遇”，逾期不予补办。综上，目前居保与少

儿住院互助基金在保障对象方面的政策基本一致，办理手续并缴费后，

均可自出生之日起享受相应保险待遇。

（二）基金筹集渠道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主要是少年儿童家长缴费作为主要筹资来源，按

照学年缴纳，其个人缴费标准在 2011 年后根据基金实际收支情况陆续

进行调整，每次调整区间维持在提高 10~20 元之间。2017 年起，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个人缴费对象重新分为 0~5 岁和 6~18 岁两个年龄段，前

者缴费标准高于后者，2020 学年的缴费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学年 150 元

和 130 元。而作为新生儿医疗保障体系主体组成部分的居保，其基金筹

资渠道分为参保人个人缴纳和政府财政补贴两部分，居保对新生儿实行

统一缴费标准，自 2018 年开始从 110 元逐步调整为 2020 年度的 155 元。

（三）保障待遇

上海市居保保障范围包括医疗机构门急诊和住院，保险支付水平

根据医疗机构等级具有差异化，其中面向新生儿主要保障三方面的费

用：一是普通门急诊费用，以自然年为结算单位，设置 300 元起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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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起付标准，则三级、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的基金支付比例分别为

50%、60% 和 70% ；二是住院费用，起付标准分别为三级医疗机构 300

元，二级医疗机构 100 元，一级医疗机构 50 元，相对应的基金支付比

例为 60%、75% 和 80%；三是大病医保，主要包括重症尿毒症透析治疗、

肾移植抗排异治疗、恶性肿瘤、精神病 4 个病种，基本医保和少儿住院

互助基金支付后自负费用再报销 60%。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保障范围主

要包括因伤或因病住院、患“大病”出院后的专科门诊治疗费用，以及

4 种规定罕见病的部分治疗用特异性药物费用三方面。其中住院结算根

据医疗机构等级设有不同起付线（三级医疗机构 300 元，二级医疗机构

100 元，一级医疗机构 50 元），大病专科门诊不设起付线，针对不同保

障情况设有最高支付标准。

三、新生儿支付政策及其对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影响

2015 年 8 月，《关于做好 2015 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参保收费等

工作的通知》（沪儿基金办〔2015〕12 号）明确将新生儿患病住院的费

用纳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范围，并将新生儿的收费时间调整为出生

后的两个月内，只要在 60 天内参保即可对相关费用进行回溯。而随着

医保支付范围的扩大、新生儿出生人数增加以及外来人口的流入，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的使用人次和相应的基金支出均有显著增长，其中新生儿

（出生 60 天内）的基金支出增长尤为快速，基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也日

趋严重。

（一）新生儿参保情况

2016—2018 学年，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新生儿人数分别为 8.13

万人、6.94 万人和 5.65 万人，缴费总金额分别达到 650.36 万元、693.52

万元和 621.12 万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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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新生儿参保人数与缴费情况

学年 新生儿参保人数（万人） 缴费标准（元 / 人） 缴费总金额（万元）

2016 8.13 80 650.36
2017 6.94 100 693.52
2018 5.65 110 621.12

从缴费时间来看，2016—2018 学年总体上约 50% 的家长选择在新

生儿出生后 33 天内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90% 的家长选择在 50 天内

参保。新生儿出生后30~40天是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高峰期（见图1）。

（二）新生儿费用报销情况

通过对 2014—2018 学年新生儿出生后 60 天内发生的基金支付情况

分析发现，2015 学年后新生儿支付人次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总支付人

次的比例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新生儿支付金额占基金年度总支付金额的

比重、新生儿住院总费用占基金年度住院总费用比例也同样增长明显（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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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新生儿基金支付情况

学年
新生儿支付人次占基金年度

总支付人次比例（%）

新生儿支付金额占基金年度

总支付金额比例（%）

新生儿住院总费用占基金年

度住院总费用比例（%）

2014  2.03 5.09  4.47
2015 13.13 20.93 18.77
2016 13.85 20.82 18.91
2017 13.24 20.33 18.53
2018 12.67 19.23 17.33

2016—2018 学年，在住院期间参保的新生儿支付人次合计达到 

11 213 人次。若仅对参保日期后的住院费用予以报销，按照基金日均支

付费用乘以参保后住院天数，则 2016—2018 学年基金需支付的金额为

1593.82~1981.85 万元。由此可知，新生儿参保日期前住院费用的回溯

报销在历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出中占比约为 10.07%（见表 3）。

表 3 2016—2018 学年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新生儿参保前后基金支付费用情况

学年
参保前基金支付金额

（万元）

参保后基金支付金额

（万元）

参保后基金支付金额占基金

支付金额比重（%）

2016 2 466.40 1 593.82 11.75 
2017 2 407.25 1 832.48 10.46 
2018 2 880.25 1 981.85 10.49 
合计 8 416.70 6 197.72 10.07 

四、讨论与建议

（一）明确基金保障定位，发挥基金补充作用

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医保支付范围扩大以及外来人口的流入，

上海市医疗费用保持逐年上升趋势，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支付压力也随

之增长，其中新生儿的基金支出增长尤为快速，基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日趋严重。为此，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应根据建立目的，对照居保保障范

围重新梳理和明确自身下一步发展定位，与居保形成错位发展，有效缓

解基金运行压力。同时，进一步强化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与居保的保障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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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突出基金与居保互为补充的定位特点，以查漏补缺为导向调整基金

新生儿支付政策。

（二）加强基金收支管理，提高基金保障效率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与居保一起对上海市新生儿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

疗保障体系，而新生儿支付回溯政策的调整对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影响

有利也有弊。

对需方来说，现有政策规定，同时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和居保的

“双保险”参保者出院后可报销的住院医疗费用，在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可报销范围内居保起付标准以上部分，扣除居保已支付费用和须由本人

承担的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起付标准部分后，余下费用由少儿住院互助基

金支付 100%。结合新生儿费用回溯机制，出生后实际产生医疗费用的

新生儿家庭具有较强的参保积极性。另一方面，新生儿政策追溯报销费

用在历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出中占比均达到一成左右，因此追溯机制

在提升参保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基金支出的负担逐年增高。对供方来说，

新生儿费用回溯政策简化了定点医院满月新生儿出院时的医疗费用结算

手续，将原来满月出院分段结算的形式简化为统一结算，同时也提升了

定点医疗机构对基金的宣传积极性和正面评价。同时，由于新生儿的病

情变化快，为降低医疗风险，其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情况（包括预防性

治疗）往往高于其他人群。

建议进一步强化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收支管理，在“收”方面遵循基

金“以支定收 + 综合评估”的筹集原则，在充分咨询利益相关方意见的

基础上，以学年为单位动态调整适宜的收费标准，确保基金可持续的良

性运行；在“支”方面进一步加强基金监管水平，结合目前医疗机构正

在推行的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收付费等措施，制定相对合理的支付标准，

一方面顺应现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向，另一方面有助于少儿住院互助

40 41

专题研究



基金规范管理。建议下一步针对新生儿的病种结构、病种费用等深入研

究分析，结合上海市医保付费改革进展适时调整基金支付方式，控制医

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提高基金保障效率。

（三）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提升基金监管水平

加强各级基金管理办公室和医保部门的政策协同性，灵活运用信息

化手段，以医保部门为主搭建部门联动全方位监管机制，通过“大数据

+AI”等手段实现医保费用全过程监管，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应积极配合

医保部门做好相关数据联通工作，强化与医保部门监管结果实时共享，

从而提升对不良事件及时察觉和快速反应能力，优化基金支出管理。

同时，在定点医院基金结算金额分布中，所有人群基金支付总额占

比年度变化趋势不明显，新生儿 2016 学年基金支付情况也基本符合实

际情况，但 2017—2018 上半学年就诊人次和基金支付数据出现异常波

动，基金结算金额剧增，不利于针对重点医院新生儿患病情况进行分析，

建议进一步完善基金管理系统和结算流程，关注重点医院新生儿基金保

障情况，利用重点医院数据开展试点测算有助于就基金支付政策调整及

其带来的影响做细化分析，确保相应政策调整方案切实可行。

（责任编辑：张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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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罕见病患者分析研究

康 琦1 杨 浩2 胡嘉浩1 金春林1

【摘　要】　文章基于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下简称“少

儿住院互助基金”）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数据筛选分析发现 ：罕见病患者住院

费用较高，人均住院总费用达 45 651 元，是所有患者费用的 4.2 倍。少儿住院互助

基金对罕见病患者人均支付和次均支付费用分别为 17 589 元和 5 892 元，是所有患

者的 6.8 倍和 2.7 倍。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 134 名罕见病患者 400 人次住院支付费

用占支付总费用的 1.77%。总的来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罕见病患者和青少年因

罕见病住院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保障作用。但超高值药物罕见病患者费用保障仍是难

题，如果没有基本医保等先支付大部分费用，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也很难发挥补充保

障作用。因此，如何构建更为完善、持续、有效的罕见病保障机制亟需多方重视。

罕见病是一类发病率、患病率都极低的疾病。有研究显示，全世界

已知罕见病有 7000 多种，约 80% 为遗传类疾病，其中只有不到 10% 有

特效治疗方式。因此，诊断难、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在罕见病患者群

体中更为严重。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通过法律、国家战略等形式保障罕见

病患者健康。我国对罕见病患者的保障可以分为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

国家层面，自 2018 年出台《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纳入 121 种罕见病后，

已在加快罕见病药物上市、实施药品税费优惠、将药品纳入医保目录、

搭建诊疗协作网络、制定治疗指南和开展患者注册登记等方面积极推进。

地方层面，上海很早就有许多探索举措，其中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罕见

病儿童及青少年住院费用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作者：康琦，男，助理研究员

通信作者：金春林，男，研究员，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任

作者单位：1.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 200040
     2. 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 3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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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政策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于 1996 年成立伊始就将血友病这类罕见病患者

出院后专科门诊所发生的部分医疗费用纳入了支付范围。患者因罕见病

发生住院即可得到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保障，其中，血友病患者出院后

专科门诊治疗也可以得到该基金保障。此外，《关于罕见病特异性药物

纳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沪儿基金办〔2011〕38 号）

明确将 4 种罕见病（戈谢氏病、庞贝病、黏多糖病和法布雷病）的特异

性药物费用纳入支付范围，基金对每人每学年最高支付 10 万元（见表 1）。

表 1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罕见病患者政策设计

保障罕见病类型 保障范围 保障程度

所有罕见病 住院 参照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一般疾病的保
障水平①

血友病 住院和专科门诊 参照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大病的保障水
平：住院和门诊每人每学年最高累计 20
万元；专科门诊不设起付线

戈谢氏病、庞贝病、黏多糖病、
法布雷病

住院和特异性药物 特异性药物每人每学年最高 10 万元（定
点医院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和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注：①同时参加居保和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人员：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可报销范围内居保起付标准以上部分，扣除

居保已支付费用和须由本人承担的互助基金起付标准部分后，余下费用由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 100% ；只参

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人员，则支付 50%，每人每学年最高累计支付 10 万元。

二、保障现状

本部分罕见病保障情况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规定的疾病为

范围，基于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数据进行筛选

和分析。

（一）整体覆盖情况

1. 覆盖人数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在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保障人数为 51 878

人，涉及住院 60 985 人次（含大病门诊等，如无特别说明，下文再次

出现时同理）。其中，因罕见病住院的患者 134名，占总保障人数的 0.26%；

这些患者共涉及住院 400 人次，占总次数的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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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覆盖疾病

134 名因罕见病住院的患者共涉及 24 种罕见病（见表 2）。其中，

血友病患者人数最多，达 81 名，占罕见病患者总数的 60.45% ；共发生

住院 308 人次，占罕见病住院总人次的 77.00%。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

人数为 16 名，位居第二位；共发生住院 36 人次，占罕见病住院总人次

的 9.00%。其余罕见病患者人数都在 5 人以下，住院人次都在 10 人次

以内。其中，涉及 4 种罕见病特异性药物保障的黏多糖贮积症（以下简

称“黏多糖病”）、Ⅱ型糖原贮积病（以下简称“庞贝病”）和戈谢病患

者分别有 2 人、1 人和 1 人，但经进一步核对，实际真正使用特异性药

物的仅有 1 名戈谢病患者。

表 2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罕见病情况

国家第一批罕

见病目录序号
疾病名称

保障人数

（人）

占比

（%）

住院

人次

占比

（%）

36 血友病 81 60.45 308 77.00 
103 视网膜母细胞瘤 16 11.94 36 9.00 
86 成骨不全 4 2.99 4 1.00 

110 脊髓性肌萎缩 4 2.99 9 2.25 
114 结节性硬化症 3 2.24 3 0.75 
37 肝豆状核变性 3 2.24 3 0.75 
99 丙酸血症 2 1.49 5 1.25 
23 先天性脊柱侧弯 2 1.49 3 0.75 

116 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2 1.49 4 1.00 
9 自身免疫性脑炎 2 1.49 2 0.50 

73 黏多糖贮积症 2 1.49 3 0.75 
1 21- 羟化酶缺乏症 1 0.75 1 0.25 

35 Ⅱ型糖原贮积病 1 0.75 1 0.25 
59 卡尔曼综合征 1 0.75 1 0.25 
54 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1 0.75 1 0.25 
76 多发性硬化 1 0.75 1 0.25 
31 戈谢病 1 0.75 7 1.75 
93 普拉德 - 威利综合征 1 0.75 1 0.25
54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1 0.75 1 0.25

112 系统性硬化症 1 0.75 1 0.25
156 线粒体脑肌病 1 0.75 2 0.50
81 视神经脊髓炎 1 0.75 1 0.25
98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1 0.75 1 0.25
82 尼曼匹克病 1 0.75 1 0.25

总计 134 100.00 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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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患者基本情况

1. 人口学特征

134 名罕见病患者中，男性 109人，占 81.34%；女性 25人，占18.66%。

患者平均年龄 8.0±4.9岁。分年龄段看，0 ～ 3岁34人，占 25.37% ；4 ～ 6

岁 29人，占 21.64% ；7 ～ 12 岁 42 人，占 31.34% ；13 ～ 18 岁 27人，占

20.15%。本市户籍104人，占 77.61% ；非本市户籍 30人，占 22.39%。

2. 就诊情况

134 名罕见病患者共发生大病门诊 300 人次，涉及 81 人。其中，

血友病患者大病门诊 279 人次，涉及 73 人；戈谢病患者大病门诊 7 人

次，涉及 1 人；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大病门诊 14 人次，涉及 7 人。134

名罕见病患者共发生住院 100 人次，涉及 53 人（见表 3）。

表 3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罕见病患者就诊类型

就诊类型 保障人数（人） 占比（%） 大病门诊 / 住院（人次） 占比（%）

大病门诊 81 60.45 300 75.00
住院 53 39.55 100 25.00
总计 134 100.00 400 100.00

134 名罕见病患者的 300 人次大病门诊主要发生在三级医院，有

230 人次，二级医院仅有 70 人次。134 名罕见病患者的 100 人次住院也

主要发生在三级医院，有 96 人次，二级医院仅有 4 人次；从住院天数

来看，1 天为 28 人次，2 ～ 5 天为 45 人次，6 ～ 10 天为 16 人次 , 大于

等于 10 天为 11 人次。

（三）保障程度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的 134 名罕见病

患者的次均总住院费用为 15 293 元，居保支付比例为 10.12%，少儿住

院互助基金支付比例为 38.52%，患者自付比例为 51.36%（见表 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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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相比，罕见病患者的次均总住院费用、符合基金住院费用和基

金支付费用都远高于总体水平。但是，罕见病患者符合居保支付次均费

用低于总体水平，可见罕见病患者住院产生的医药费用许多不在基本医

保保障范围（见表 5）。

表 4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患者费用支付比例情况

支付比例（%） 所有患者 罕见病患者

居保支付占总住院费用比例 43.55 10.12
基金支付占总住院费用比例 23.84 38.52
患者自付占总住院费用比例 32.61 51.36

表 5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患者支付费用情况

支付费用 所有患者 罕见病患者

次均总住院费用（元） 9 149 15 293
次均居保住院费用（元） 6 575 2 609
次均居保支付费用（元） 3 985 1 548
 占居保住院费用比例（%） 60.61 59.33
次均基金住院费用（元） 6 198 13 076
次均基金支付费用（元） 2 181 5 892
 占基金住院费用比例（%） 35.19 45.06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罕见病总住院费用占所有支付费用的比例为

1.77%，其中绝大部分是保障血友病患者。血友病患者人均总住院费用

为 53 506 元，次均费用为 14 071 元。其中，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人

均费用为 24 044 元，次均费用为 6 323 元。1 名戈谢病患者的总住院费

用为 326 488 元（实际更多：因基金支付已到限额，所以未统计更多住

院费用），基金支付费用达到 10 万元（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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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罕见病患者费用情况

疾病名称
人数

（人）
人次

总住院费用（元） 基金支付费用（元）
A ① B ②

人均费用 次均费用 人均费用 次均费用

血友病 81 308 53 506 14 071 24 044 6 323 44.94 82.63
戈谢病 1 7 326 488 46 641 100 000 14 286 30.63 4.24
先天性脊柱侧弯 2 3 149 356 99 570 19 763 13 175 13.23 1.68
结节性硬化症 3 3 73 774 73 774 4 219 4 219 5.72 0.54
黏多糖贮积症 2 3 87 374 58 249 14 195 9 464 16.25 1.20
视网膜母细胞瘤 16 36 10 666 4 741 3 390 1 506 31.78 2.30
Ⅱ型糖原贮积病 1 1 139 129 139 129 45 437 45 437 32.66 1.93
自身免疫性脑炎 2 2 61 352 61 352 19 199 19 199 31.29 1.63
丙酸血症 2 5 50 506 20 202 12 634 5 054 25.02 1.07
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

氢酶缺乏症

2 4 22 261 11 131 6 678 3 339 30.00 0.57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1 1 37 886 37 886 8 748 8 748 23.09 0.37
肝豆状核变性 3 3 8 133 8 133 2 624 2 624 32.26 0.33
脊髓性肌萎缩 4 9 4 230 1 880 1 220 542 28.84 0.21
尼曼匹克病 1 1 16 540 16 540 4 418 4 418 26.71 0.19
成骨不全 4 4 3 740 3 740 486 486 13.00 0.08
多发性硬化 1 1 14 785 14 785 6 376 6 376 43.12 0.27
卡尔曼综合征 1 1 14 449 14 449 3 938 3 938 27.25 0.17
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1 1 13 176 13 176 3 599 3 599 27.31 0.15
21- 羟化酶缺乏症 1 1 7 045 7 045 2 432 2 432 34.52 0.10
视神经脊髓炎 1 1 6 833 6 833 2 301 2 301 33.67 0.10
系统性硬化症 1 1 4 593 4 593 1 606 1 606 34.97 0.07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1 1 4 527 4 527 1 488 1 488 32.87 0.06
普拉德 - 威利综合征 1 1 4 488 4 488 1 389 1 389 30.95 0.06
线粒体脑肌病 1 2 3 309 1 655 1 084 542 32.76 0.05
注：①为基金支付该病费用占该病总住院费用比重（%）；②为基金支付该病费用占所有罕见病支付费用比重（%）。

三、问题与讨论

（一）罕见病患者住院费用较高

从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保障情况可以看出罕见病患者就医费用较高。

罕见病患者人均住院总费用 45 651 元、次均费用 15 293 元，分别是所

有患者费用的 4.2 倍和 1.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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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医保对罕见病患者住院保障有限

虽然罕见病患者平均费用要高于所有患者，但是其符合居民医保报

销费用的比例却很低。罕见病患者住院符合居民医保次均费用仅是所有

患者的 39.68%，居民医保对罕见病患者次均支付费用仅是对所有患者

的 38.85%。

（三）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罕见病患者住院保障程度较高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罕见病患者人均费用为 17 589 元，次均费

用为 5 892 元，分别是所有患者基金支付平均费用的 6.8 倍和 2.7 倍。

罕见病患者基金支付费用占总住院费用比重和基金住院费用比重都高于

所有患者，分别是所有患者基金支付费用占总住院费用比重和基金住院

费用的 1.62 倍和 1.28 倍。

（四）罕见病患者住院保障费用总体可控

虽然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支付罕见病患者人均和次均费用较高，但由

于罕见病患者人数有限，所以基金使用规模总体可控，基金支付罕见病

总住院费用支出仅占基金总费用的 1.77%。

（五）超高值药物罕见病患者费用保障仍是难题

虽然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制定了针对 4 种涉及超高值药物罕见病的

特殊保障政策，但实际仅有 1 名戈谢病患者获得保障。主要原因是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对超高值药物的保障非常有限（年最高限额 10 万元）。即

使上海医保于 2013 年开始对戈谢病特效药报销 80% 左右费用，上海患

者也是到 2017 年获得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专项救助（对自付费用

70% ～ 100%）后，才真正开始用药。

四、思考与建议

总的来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罕见病患者和青少年因罕见病住院

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保障作用，在上海罕见病多元保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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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对于涉及超高值药物的罕见病，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保障力量还

非常有限。由于这些超高值药物年使用费用往往达百万级，所以首先需

要医保等保障大部分费用、发挥基础保障作用后，再由少儿住院互助基

金等发挥补充保障作用。

建议参考浙江等地探索建立罕见病专项基金，保障罕见病超高值药

物等未纳入国家基本医保的罕见病用药，并引入多方力量（如政策型商

保、各类慈善救助等）进一步补充保障，进而降低罕见病患者超高值药

物个人支付负担，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此外，待罕见病患者成年后，

他们就无法继续享受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保障，这既是目前许多患者及

家属的一大担忧，也是许多成人罕见病患者已经体验的现实。因此，如

何构建更为完善、持续、有效的罕见病保障机制亟需多方重视。

（责任编辑：信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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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卫生政策研究进展》杂志是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上海市

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卫生政策研究期刊，属于连续性内部资

料性出版物（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 K0649 号），2008 年 11

月正式创刊发行，每年发行 8 期，主要设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

解读、专题研究、他山之石、区县之窗、专家观点政策解读、信息动态

讯息等栏目。现广泛征集优质稿件，欢迎作者踊跃投稿。征稿事项简述

如下。

一、办刊宗旨

配合卫生健康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及时传播改革进展及相关政策研

究成果，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可靠的卫生决策咨询信息服务。

二、读者对象

刊物出版后，进行赠阅，赠阅范围主要包括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

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合作项目单位；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司局，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卫健委

统计信息中心；各省市卫健委规划发展处、财务处、政策法规处 ；上海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部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

及有关处室，上海市各区分管副区长、各区卫健委主要领导，上海相关

医疗卫生单位；全国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卫生政策研究专家和学者等。

三、来稿要求

1. 来稿主题应与卫生健康事业改革相关，如有 4 ～ 5 篇同一主题的

一组文章，可单独与编辑部联系，编辑部将视稿件情况考虑是否专门成

刊。每篇文章 5000 ～ 8000 字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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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稿应结构完整（包括中文摘要 200 字左右，关键词 3 ～ 5 个、

正文等），论点明确，论据可靠，数字准确，文字精练。

3. 来稿作者信息包括姓名、单位、职称、职务、地址（xx 省 xx 市

或 xx 县 xx 路 xx 号）、邮编、电话、E-mail 等信息。

4. 文稿中摘编或引用他人作品，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有关规定在参考资料中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其来源等。

四、投稿事宜

文稿请采用 word 格式发送至以下邮箱 ：phpr@shdrc.org。凡被采用

的稿件，编辑部会进一步与作者沟通修改事宜。稿件一经录用，编辑部

会联系作者支付稿费并赠送当期杂志 2 本。不收取任何版面费。

五、联系方式

地 址：上海市建国西路 602 号  邮 编：200031

网 址：www.shdrc.org

微信公众号：卫生政策研究进展（过刊电子稿可从公众号查阅和下载）

联系人：张 苹　信虹云

电 话：021-33262062  021-33262061

邮 箱：phpr@shd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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